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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
前  言

该产品目前无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，制定本标准，作为组织生产和贸易的依据。

本标准按照 GB/T 1.1-2009 的规定编写。

本标准 2015 年 2 月首次发布并实施，2018 年 2 月修订。

本标准由山东科宇水处理有限公司提出并起草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胡志强、毕立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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阴离子聚凝剂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阴离子聚凝剂的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以及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。

本标准适用于以阴离子型高分子絮凝剂及其他助剂为原料，经加工制得的阴离子聚凝剂。该产品主

要用于污水处理和石油开采等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/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

GB/T 601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

GB/T 603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

GB/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

GB/T 6678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

GB/T 6679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

GB 190 危险废物包装标志

3 要求

产品控制项目指标应符合表1的要求。

表1

项 目 指 标

外观 白色粉末

固含量，% ≥90.0

分子量 ＞1000万

阴离子度，% ≥25

溶解时间，min ≤60

4 检验方法

4.1 一般规定

本标准所用试剂和水，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，均指分析纯试剂和GB/T 6682 中规定的三级水。

试验中所需标准滴定溶液、制剂及制品，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，均按GB/T 601、GB/T 603之规定

制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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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外观

目测。

4.3 固含量的测定

4.3.1 测定步骤

称取试样 2g（精确至 0.0002g），置于已恒重的称量瓶中。放入干燥箱，逐渐升温至 120℃,于（120

±2）℃下干燥至恒重（约 4h），取出放入干燥器中，冷却至室温，称重。

4.3.2 计算

固含量 X1（%）按式（1）计算：

  100
m
m

%X 1
1 �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（1）

式中：

m1——干燥后试样的质量，g；
m——干燥前试样的质量，g。

4.4 分子量的测定

4.4.1 方法提要

使用 85g/L的硝酸钠溶液将试样配制成稀溶液。用乌氏粘度测定装置测定其极限粘数，按经验公式

计算试样的分子量。

4.4.2 试剂和溶液

硝酸钠溶液：85g/L

4.4.3 仪器、设备

——乌氏粘度测定装置：见图 1，其中，毛细管内径 0.55mm( 2%)，30℃±0.1℃时，85g/L 硝酸钠

溶液流过计时标线 E、F 的时间在 100s～130s 之间；

——恒温水浴：可控制 30℃±0.1℃；

——秒表：分度值 0.1s；

——耐酸滤过漏斗：G3，40mL。

4.4.4 测定步骤

4.4.4.1 硝酸钠溶液流出时间的测定

将洁净、干燥的乌氏粘度测定装置垂直置于 30℃±0.1℃的恒温水浴中，使 D 球全部浸没在水面下。

将经过 G3 耐酸滤过漏斗过滤的硝酸钠溶液加入到乌氏粘度计的充装标线 G、H 之间为止，恒温（10～15）

min。将 M 管套一胶管，用夹子夹住。用洗耳球将硝酸钠溶液吸入到 D球一半。取下洗耳球，开启 M 管。

用秒表测量硝酸钠溶液流过计时标线 E、F 的时间。重复测定三次，误差不超过 0.2s，取其平均值。

4.4.4.2 试液的制备

用干燥已知质量的 50mL 烧杯称取约 0.03g 试样（精确至 0.0002g），用浓度为 85g/L 的硝酸钠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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液溶解。全部转移到 100mL 容量瓶中，用浓度为 85g/L 的硝酸钠溶液稀释至刻度，摇匀。

4.4.4.3 测定

按 4.4.4.1 条硝酸钠溶液流出时间测定的步骤，测定试液的流出时间。

4.4.5 计算

以 dL/g 表示的极限粘数[η]按式（2）计算：

 
 

c

ln-2 rsp 
 

    
1

0101

X317.0
/ln1/t2

m
ttt 

 ....................（2）

式中：

ηsp——增比粘度，(t1-t0)/t0；

ηr ——相对粘度，t1/t0；

c ——试液浓度，g/dL；

t1 ——试液流过粘度计计时标线 E、F 的时间，s；

t0 ——硝酸钠溶液流过粘度计计时标线 E、F 的时间，s；

m ——试料质量，g；

X1 ——4.3 测得的固含量，%。

分子量（M）按式（3）计算：

  aMK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（3）

式中:

[η]——极限粘数，dL/g；

K，a——经验常数，K值为1.03×10
-4
，a值为0.6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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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为毫米

A——底部贮球；

B——悬浮水平球；

C——计时球；

D——上部贮球；

E、F——计时标线；

G、H——充装标线；

L——架置管；

M——下部出水管；

N——上部出水管；

R——工作毛细管。

图1 乌氏粘度测定装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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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5 阴离子度的测定

4.5.1 试剂和溶液

——盐酸标准滴定溶液：c（HCl）=0.1mol/L；

——甲基橙指示剂:1g/L；

——靛蓝二磺酸钠指示剂：2.5g/L，使用期限10天。

4.5.2 测定步骤

将盛有500mL水的烧杯置于电磁搅拌器上，放入搅拌子，开动搅拌。称取约0.15g试样（精确至

0.0002g）。加入到烧杯中，使其完全溶解。取100mL试样溶液，加1滴甲基橙指示剂、1滴靛蓝二磺酸钠

指示剂，用盐酸标准滴定溶液滴定。溶液由黄绿色变为浅灰色即为终点。

4.5.3 计算

阴离子度X2（%）按式（4）计算：

100
Vc023.0-Xm317.0

371.0VcX
1

2 



 .................（4）

式中：

c——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，mol/L；

V——消耗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，mL；

m——试样质量，（即100mL试样溶液中含0.03g试样）g；

X1——4.3测得的固含量，%。

4.6 溶解时间的测定

4.6.1 方法提要

随着试样的不断溶解，溶液的电导值不断增大。全部溶解后，电导值恒定。一定量的试样在一定量

水中溶解时，电导值达到恒定所需时间，为试样的溶解时间。

4.6.2 仪器、设备

——电导仪：测量范围（0～10
5
）μs/cm，配有记录仪，量程 4mV；

——恒温槽：温度可控制 30℃±1℃；

——电磁搅拌器：具有加热和控制装置，配有长度为 3 ㎝搅拌子。

4.6.3 测定步骤

将盛有100mL水和搅拌子的200mL烧杯放入电磁搅拌器上的恒温槽中。将电导仪的电极插入烧杯。开

启电磁搅拌，调节液面漩涡深度约20mm。打开加热装置，使恒温槽温度升至30℃±1℃，恒温（10～15min）。

调节记录纸线速度，选择电导仪量程。称取0.040g±0.002g试样，由漩涡上部加入至烧杯中。当记录仪

指示的电导值3min内无变化，停止试验。从加入试样至电导值恒定时的时间为溶解时间。

5 检验规则

5.1 出厂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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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应由本公司质检部门逐批检验合格，并附产品质量证明书后方可出厂，证明书内容包括：生产

单位名称、产品名称、生产日期或批号、本标准编号、检验日期、检验人和检验结果等。出厂检验项目

为本标准规定的全部项目。

5.2 组批和取样

以20t的产品为一批，按GB/T 6678和GB/T 6679的规定取样，每批产品取样总量应不少于200g，混

匀后分装于两个清洁干燥的试剂袋中，密封贴上标签，注明：产品名称、生产日期或批号、取样日期和

取样人等。一袋检验，一袋留样。

5.3 判定

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标准要求时，判定为合格，检验结果若有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规定时，则应重新

自两倍量的包装中取样复检。复检结果全部符合本标准要求时，判定为合格，复检结果仍有指标不符合

本标准要求时，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。

6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

6.1 标志

产品外包装上应有清晰牢固的标志。内容包括：生产单位名称和地址、产品名称、生产日期和批号、

本标准编号、净含量以及GB/T 191中“怕雨”、“怕晒”标志等。

6.2 包装

产品采用两层密封包装。内层为塑料袋，外层为编织袋。也可根据用户要求采用其他形式包装。

6.3 运输

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轻装轻卸，防止包装破损，并应防晒、防潮。

6.4 贮存

产品应贮存在阴凉、通风、干燥的库房内，严禁受潮。

6.5 保质期

产品自生产之日起，保质期为两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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